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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學園區財務及營運相關問題之探討  

二、科學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 

(一)園區作業基金營運及財務計畫架構 

科學園區在初期建設需要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土地開發、廠

房建設、道路、水電及通訊等基礎設施之建置，後續設施維護、

升級、擴建及園區日常營運亦需要充足營運資金支應，國科會

遂依相關法規設置園區作業基金1(營運模式詳圖 2)，而該作業

基金之財務計畫需確保園區開發及營運支出有穩定資金來源，

俾科學園區財務自給自足與永續經營。 

科學園區之設立與營運，涉及龐大之資金投入與長期之資源

配置，園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之目的即針對未來面對科學園區各

項重大投資時，必須具備之財務能力加以分析，包含投資計畫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1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7條規定：「管理局為辦理前條所列職掌應收取之服務收
入及租金收入等，應設置作業基金，為下列各款之應用： 一、科學園區之開發、
擴充、改良、維護及管理等事項。 二、科學園區各項作業服務事項。 三、其他有
關事項。」及科學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1條規定：「為加速
科學事業之發展，健全科學園區之設施及服務，特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7
條規定設置科學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（以下簡稱本基金），並依預算法第 21 條規
定，訂定本辦法。」 

圖 2  科學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營運模式 

資料來源：111 年 7 月「科學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修訂草案」。 



 

2 

運收入、營運支出、資本支出與資金成本等預估及分析財務績效，

進而評估規劃整體作業基金財務安定性、融資規劃與國庫增資需

求，最後提出具體建議2(財務計畫之架構流程詳圖 3)。 

(二)財務計畫核定情形 

園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於 86年間第 1次核定，當時為帶動

科技產業之發展及促進南部區域產業之轉型而核定「南部科學

工業園區籌設計畫」後，該作業基金面臨鉅額之固定資產投資

需求，為降低基金之財務負擔，行政院遂核定「科學工業園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2詳行政院 97 年 1 月 22 日核定「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」第 5頁、
二、園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。 

圖 3  科學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之架構流程 

資料來源：111 年 7 月「科學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修訂草案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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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局作業基金中程財務計畫」，總投資經費 408.73 億元，自

償率 63.25%，由國庫撥補 150.21 億元；第 2次因固定資產投資

計畫修正，於 90 年間核定總投資經費增至 490.10 億元，國庫

撥補維持 150.21 億元；第 3次因數項園區擴增計畫，範圍包含

竹科之新竹園區及竹南園區擴建、銅鑼園區、龍潭園區、中科

之臺中園區一至二期、虎尾園區、后里園區、南科之臺南園區

一、二期及高雄園區等，於 97 年間核定總投資經費增至

2,140.71 億元，自償率 91.67%，國庫應撥補金額增至 178.32

億元(詳表 1)。 

表 1  科學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核定情形一覽表 
單位：新臺幣億元；% 

行政院 
核定日期 

計畫期程 
總投資 
經費 

自償率 
國庫應
撥補數 

計畫範圍 

86/08/26 86至92年 408.73 63.25 150.211 
1.竹科一至四期。 
2.南科臺南園區一期。 

90/06/19 86至92年 490.10 69.352 150.211 
1.竹科一至四期。 
2.南科臺南園區一期。 

97/01/22 93至106年 2,140.71 91.67 178.321 

1.竹科新竹園區、竹南園
區、銅鑼園區、龍潭園區。 

2.南科臺南園區一、二期、
高雄園區。 

3.中科臺中園區一至三期
虎尾園區、后里園區。 

說    明：1.97 年核定版之財務計畫中，國庫應撥補金額係由 86 至 106 年度逐年
計算後再加總為 178.22 億元，惟依自償率 91.67%計算國庫撥補金額
應為 178.32 億元(2140.71*(1-91.67%)=178.32)，本報告均以
178.32 億元計算；86 及 90 年版本亦為相同原因，由 150.2 億元調
整為 150.21 億元。 

2.行政院 90 年 6 月 19 日核定同意總投資經費自 408.73 億元增加為
490.10 億元，惟國庫撥款金額並未增加，仍維持 86 年之 150.21 億
元，另未提及自償率之數據，經計算後自償率應增加為 69.35% 
((1-150.21/490.10)*100%=69.35%)。 

資料來源：摘錄自 111 年 7 月「科學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修訂草案」。 


